附件2 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
一、采购清单
	序号
	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
	1
	UPS电源主机
	100KVA，三进三出
	台
	1

	2
	蓄电池
	12V100AH
	只
	64

	3
	蓄电池柜
	A32
	套
	2

	4
	电池直流开关及开关箱
	100KVA UPS配套
	套
	1

	5
	电池连接电缆
	100KVA标配
	根
	32

	注：总价包干，包含但不限于设计/测量、生产制造、运输（含包装、运输和装卸）、旧电池拆除及回收、产品安装、仓储费、成品和半成品保护、各种税费、附件、备品备件、专用工具、技术资料、技术服务及培训、风险费、赶工费、验收、安装及调试、免费质保期内的所有费用。



二、技术要求
1、UPS主机技术要求：
1)采用独立的数字化DSP，逆变三电平技术。采用类模块设计（三相独立可互为快速更换），缩短维修时间。
2)UPS开关配置必须具备以下开关功能：标配整流输入开关、静态旁路输入开关、维修旁路开关、输出开关四项开关。
3)输入功率因数高于0.99，输入谐波电流小于4%。
4)输出功率因数为0.9。
5)为满足后期扩容需求，应支持不少于4台并机，共用电池组。
6)为延长UPS使用寿命，应采用独立风道设计，风扇应安装在机器前端，提高进风量。单个风扇故障带载60%以内，2个风扇故障带载30%以内。
7)输出可承受100%之三相不平衡负载，在负载任一相缺相下，系统可继续运转, 增加使用方便性。
8)为保证UPS产品的高效节能、绿色环保，UPS输入功率因数高达0.99，整机效率＞93%。
9)具备蓄电池标称电压（30~50节12V）可调节功能，以提高电源系统供电安全性，减少后期设备维护成本。
10) UPS标配电池冷启动功能，以便在无市电情况下可启动UPS供电，提高UPS使用条件。
11) UPS具备电池单体浮充电压、均充电压、放电终止电压最高和最低点可设置功能；电池组最大充电电流、最大电池放电时间及最大均充时间可设置功能；并可根据设置的值实现告警。
12)具有独立控制系统，面板尺寸≧4.3寸LCD 全触摸液晶显示屏，采用图形化界面显示，内容至少包括：主路电压/电流/频率/功因，输出电压/电流/功率/负载率，电池电压/电流/工作温度/后备时间/容量率，运行状态，告警信息等。
13)通信系统：系统配置标准RS485 通信接口，提供开放的通信协议及配套软件，并具备并机、LBS、远程通讯等接口，以便后续系统监控及扩容需求。
14)UPS必须提供远程EPO接口。 
15)UPS系统需具有黑匣子功能，全面监控机器关键部分参数，实现故障可控可管。
16)所有电路板均需要采用三防工艺，确保在低恶劣环境下的使用寿命。
2、蓄电池技术要求：
1)蓄电池：规格：12V100AH， 电池净重不小于29.5KG。
[bookmark: _GoBack]2)蓄电池品牌：德克DEAK，风帆SAIL，伊顿EATON，阳光Sonnenschein，丰日Fengri，提供蓄电池不低于5年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。
3)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遇有明火，内部应不引燃、不引爆。
4)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＞98%。
5)蓄电池安全阀应具有自动开启、关闭的功能，开阀压力要求10-35Kpa，闭阀压力要求10-30Kpa。
6)蓄电池容量一致性：同组蓄电池10h率容量试时，最大实际容量和最小实际容量差值应＜1%。
7)蓄电池开关须采用直流塑壳断路器。每组电池需配置独立开关。
8)蓄电池在环境温度0℃～40℃条件下能正常充放电。
9)蓄电池正、负极端子有明显标志，且在电池侧面便于连接和维护。
10)蓄电池外观不得有变形、漏液、裂纹及污迹，标志清晰。
11)蓄电池壳、盖应符合GB/T2408-2008的要求。
12)蓄电池应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、不开胶，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。
13)蓄电池在正常浮充工作过程中应无酸雾逸出；提供电池的恒功率放电特性表。
14)电池必须为出厂日期3个月（含）以内的全新合格产品。
15)取得国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9001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三体系认证证书;泰尔认证证书和泰尔检测报告，国家相关质检部门抽检合格的产品检验报告。
